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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房：退出还是回归(邓聿文；8月17日)

文章作者：邓聿文

    最近,学界响起了一股否定经济适用房的声音。代表人物是有着"民营银行教父"之称的徐滇庆教授,他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经济适用房

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与此同时,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组建的REICO工作室也发布了一个有关经济适用房的报告。报告通过大量调研数据

和分析结论表明,作为改革的阶段性产物,经济适用房政策当初的意愿都已基本实现,历史使命已经结束。 

    笔者基本上拜读了徐滇庆教授有关这方面的大作。简言之,徐教授认为经济适用房有八大"罪状",所以应该取消。这八大"罪状",一是扰

乱价格体系,降低社会福利；二是破坏社会信用,鼓励弄虚作假；三是扩大贫富差距,没有真正帮助低收入群体；四是经济适用房缺乏合理的

分配原则；五是滋生寻租腐败；六是不利于建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七是增加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成本；八是鼓励提前消费,增加了银行潜

在风险。 

    应该承认,徐教授的上述批判不无道理,且在某些方面还很深刻。但是,客观地说,这八大"罪状"也不是经济适用房独有的,商品房或多或

少也沾染了一些。就拿腐败而言,5月25日新华社刊载的一篇"地产开发商自曝利润黑幕"的文章,把房地产开发中无所不在的权钱交易全部抖

落了出来,而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与开发商合谋,发布虚假信息,哄抬房价之事,在业界也不是什么秘密。我认为,经济适用房真正让人诟病的,

还是它的面积过大,房价过高,购买者错位,以致没有发挥出纡解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与政策初衷相悖离的情

况,并非是经济适用房本身的过错,而是一开始就把这一政策用"歪"了。 

    换言之,经济适用房走到今天比较尴尬的地步,与当初定位的模糊以及没有得到及时纠正是大有关系的。按照经济适用房的字面意思来

理解,它应该是政策性住房,带有政府保障的性质。但8年前,当国家决定全面推进经济适用房建设时,虽把它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

但并不全是为了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另一个原因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需要。为此,经济适用房成了国家要发展的住房

供应体系的主体。政府把销售经济适用房的权责交给了开发商,进一步使经济适用房染上了"商品房化"的倾向。 

    如果在这一背景下看待经济适用房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不会奇怪了。所以,讨论经济适用房是否退出历史的问题,也应从这一角度出发。

假如在政策纠偏后能解决主要矛盾,那么经济适用房自然有必要继续生存下去,否则,就必须退出。 

    我们看到,2003年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货紧缩让位于通货膨胀,同时商品房市场也已经发展起来了,这一变化客观上

决定了政府不再需要经济适用房去履行培育市场和拉动内需的职能。就全国而言,2004年经济适用房投资规模出现负增长,今年上半年,经济

适用房投资204亿元,又下降14.6%。这诚然有地方财政的压力在内,但也说明地方政府已意识到经济适用房有一个数量的限制,不宜全面铺

开,不再把它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另外,前不久七部委在稳定房价的通知中也对经济适用房的单套面积作了规定,限制大户型。上

述种种表现,在我看来,都预示着一种思路的转变。也就是说,经济适用房正在回归其作为政策保障房的意义。 

    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收入状况,现阶段政府必须把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作为自己的施政重点。上面的分析告诉我

们,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中高收入家庭通过市场去解决；低收入家庭通过经济适用房去解决,特困家庭则通过廉租房去解决。所以,经济适

用房还大有用武之地,退出市场为时尚早。当然,前提必须是回归自身,不再去承担本不应由它履行的职责,同时,加强政府对经济适用房的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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